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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2020/2021)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2021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2 時至 7 時 
地點：Zoom 線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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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允然先生 香港明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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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華達先生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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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穎女士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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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靄珊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邱綺雯女士 救世軍 
黃培龍先生 聖雅各福群會 
李蔭國先生 鄰舍輔導會 
黃於唱教授﹝增聘成員﹞ 明愛專上學院 
梁碧琼女士﹝增聘成員﹞ 東華三院 
余秀鳳教授﹝增聘成員﹞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黃翠恩女士﹝增聘成員﹞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吳少英女士﹝增聘成員﹞ 嗇色園 
康佩玲醫生﹝增聘成員﹞ 醫院管理局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港島東醫院聯網) 
司徒偉珠女士﹝長者服務總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列席： 
陳德義先生 
﹝副署長(服務)) / 助理署長(安老服務) ﹞ 社會福利署 
馮曼瑜女士 
﹝總社會工作主任(安老服務)2﹞ 社會福利署 
陳創麗女士 
﹝總社會工作主任(合約管理) ﹞ 社會福利署 
黃婉樺女士﹝長者服務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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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主席歡迎首次出席本委員會會議的增聘成員吳少英女士。 
 
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委員會一致通過 2021 年 1 月 14 日第二次會議紀錄。 
 

2. 跟進及報告事項 
 

2.1 安老院實務守則因應死因裁判庭的建議之修訂 
 

2.1.1 長者服務總主任司徒偉珠女士﹝總主任﹞報告，在 2021 年 3 月 17 日本會
召開的「院舍服務網絡」會議(網絡會議)上，社會福利署(社署) 牌照及規管
科安老院牌照事務處總社會工作主任黃鎮標先生(黃先生)陳述，因應死因
裁判庭早前在審理一宗案件中提出的建議，《安老院實務守則》(實務守則)
將會作出修訂，並會提出兩項良好管理做法。詳情如下： 

 
a. 實務守則的修訂 

 
死因裁判庭的建議 實務守則將會作出的更新 
主管加簽員工值勤表  建立管理機制及/或更新電子紀錄系

統，並由院舍主管核實員工的值勤紀錄
 

保健員每兩天檢查及紀錄院
友健康狀況 

 保健員的職責: 定期為住客進行健康和
記錄健康狀況如血含氧量等 

 
 訂立「需要特別關顧的住客名單」及跟

進紀錄，每兩天檢查院友健康狀況，主
管必須抽查及觀察上述住客的照顧情
況，並保存有關紀錄。不在名單內之院
友需要每七天檢查院友健康狀況 

 
董事離任或股東轉讓，14 日
內通知牌照科的事宜 

 安老院經營者如屬法人團體，若董事的
情況有任何轉變，經營者須在轉變後的
14 個曆日內以書面通知牌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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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訂定良好管理做法 
 

死因裁判庭的建議 新訂立的良好管理做法 
24 小時內工作時數不多於
16 小時 

 在正常情況下，員工每天的工作時數不
應持續多於 16 小時 

 
未能溝通的院友之房間安排  安排完全缺乏自我照顧能力或未能有效

表達自身需要的住客靠近護士站或辦公
室的房間 
 

 適時觀察其健康狀況及作出跟進 
 
2.1.2  在 3 月 17 日的院舍網絡會議中，與會者向社署表達多項關注及要求，包

括： 
 
a. 如何訂立「需要特別關顧的住客名單」； 

 
b. 雖然社署表示抽查及觀察「需要特別關顧的住客名單」的照顧情況的

次數只要合理便可，但與會者憂慮巡查督察對「合理」有不同理解，
繼而對院舍有不同的要求；  
 

c. 社署表示是次更新實務守則只是小規模改動，早前亦已在長者服務專
責委會及院舍網絡會議徵詢業界意見；更新的實務守則及兩項良好管
理做法會於 2021 年第一季度實施，社署亦會於稍後發信通知各營辦
院舍服務機構，而所有更新會當日即時生效。與會者表達不滿，表示
早前的溝通只屬方向上的交流意見，當時社署亦未有具體的更新實務
守則的方案；與會者認為應按過往的溝通機制以作諮詢、舉行業界諮
詢會，並提出社署應盡快舉辦簡介會，告知業界新的規定。另外，由
於院舍需時作出相應安排流程及與員工溝通，與會者要求設三個月的
寬限期； 
 

d. 與會者亦要求社署提供在會議中展示的簡報，透過社聯向機構發放，
以便各院舍可早日作出準備； 

 
e. 社署黃先生表示備悉與會者的要求，但表明不會舉行諮詢會，至於發

放會議中展示的簡報及舉行簡介會，則會考慮後回覆。 
 

2.1.3 委員會的關注及意見： 
 

a. 委員指出社署代表早前出席此委員會會議及網絡會議，陳述死因裁判
庭的建議及修改實務守則的方向，惟當時未有具體修訂文本，諮詢業
界；社署在 3 月 17 日的網絡會議中首次陳述修訂的具體內容時即表
示會於月內即時生效，有別於以往般諮詢業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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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委員重申機構重視實務守則對院舍的規管，而當中涉及院舍的日常運

作，需時就新修訂內容作出安排，故不論修訂的項目多少，均期望有
雙向溝通及充足的時間讓院舍作出準備。院舍近期忙於應對疫情及預
備疫苗接種計劃，對於有關實務守則修訂內容的信件送達院舍當日即
時生效，對院舍實在構成重大的困難。委員重申要求設有寬限期。 

 
2.1.4 委員表示期望社署日後除了在修訂的方向上與業界作出商討外，亦應有整

全的諮詢過程，在有正式具體的修訂文本時與業界磋商後才落實。委員表
示會在會議第二部份向社署代表達關注。 

 
2.2 院舍員工強制檢測計劃 
 

2.2.1 總主任報告，業界一直要求政府接納院舍員工提交深喉唾液樣本作為檢測，
而社署已在 2021 年 2 月 17 日向院舍營辦機構發信，接納深喉唾液樣本作
為其中一個檢測方法。對於強制檢測現時對院舍運作的影響，例如院舍員
工是否容易取得深喉唾液樣本瓶、是否適時收到檢測結果短訊讓巡查職員
檢視等，委員表示現時未有問題。 

 
2.2.2 有委員提出會否要求政府放寬 10 日一檢，惟考慮到現時院舍員工已可以

提交深喉唾液作為檢測樣本，對院舍的運作及人手壓力應可紓緩，故此要
求放寬 10 日一檢可能需要具備充足理據。 

  
(會後備註：第十二輪至第十三輪強檢，已改為 14 日一檢) 

 
2.3 長者創新及科技之樂齡科技平台 

 
2.3.1 主席報告「樂齡科技平台」於 2021 年 1 月成立為期三年，目標是結合供

求雙方的持份者，即樂齡科技服務提供者與服務使用者，促進香港樂齡科
技生態系統。樂齡科技平台會涵蓋 4 項功能，包括建立知識庫；網絡建設
和能力提升；提供顧問服務、樂齡科技產品本地化和測試支援；以及效益
評估。 

 
2.3.2 「樂齡科技平台」督導委員會(委員會)已分別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及 3 月

4 日舉行會議，下一次會議擬於 5 月中旬召開。主席分享委員會工作進程，
包括擬將進行概況研究，研究樂齡科技在業界的運用情況；成立評估小組，
跟進業界在樂齡科技應用上的測試；以及推動各持份者參與計劃；為樂齡
科技產品訂定公認標準。 

 
2.3.3 總主任補充，樂齡科技與長者服務息息相關，稍後「樂齡科技平台」若邀

請機構/長者參與新產品測試，呼籲服務機構鼓勵同工或服務使用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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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為殘疾人士提供膳食服務 

 
2.4.1 對於上次委員會的會議中，社署提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 (IH(OC)) 

與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HCS)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ISS)
共同處理個案，由 IH(OC)為 HCS 及 ISS 的服務使用者，提供膳食服務，
有委員提出新方案，建議 HCS 或 ISS 直接向 IH(OC)購買膳食服務，而
IH(OC)不將該殘疾人士作為個案處理。 

 
2.4.2 委員就著新方案作討論，認為當中涉及 IH(OC)的服務內容及定位之討論。

委員會提議先在業界作出討論，並與復康服務機構商議，再與社署溝通。 
 

3. 討論事項(於第二部份與社署交流有「*」項的意見) 
 

3.1 服務檢討優次準則 
 
按附件 2，總主任簡介題述討論項目的背景，並邀請委員提出意見。 委員均表示
希望以務實方向、以檢討估算人手編制為主，而並非全面的服務檢討，並提出以
追回落後的人手配置為方向。委員會將舉行主席、服務網絡召集人會議再作詳細
討論，並將意見交予社聯服務檢討專責小組跟進。 

 
3.2 社區照顧服務的持續照顧之討論 
 
 總主任簡介在會議前電郵給各委員，有關社區照顧的持續照顧之討論文件。按早

前本委員會的討論，為跟進題述事宜，社區照顧服務網絡的召集人、副主席吳煜
明先生、黎秀和女士，及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唐彩瑩女士組成的核心小組，經
多次會議後，將服務現況、問題、願景，及展開討論的策略，擬備討論文件，並
將會透過社區照顧服務網絡徵集意見，作為長者服務今年在社聯年度向行政長官
的年度建議書的內容，亦會稍後再與業界發動討論。歡迎各委員稍後提供意見。 

 
3.3 2021-22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與長者服務相關的內容* 
  

總主任簡介財政預算中提及有關長者服務的項目；如委員就有關項目或其他財政
預算案中關乎長者服務之查詢，可於第二部份向社署代表提出及了解。 

 
3.4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總主任簡述政府為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的服務使用者接種疫苗的計劃最新消息；
如委員有任何關注可在第二部份與社署代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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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更新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之進展 * 
 
  總主任表示社署早前曾表示更新的統評機制會在今年第一季度推出，惟至今未有

任何消息，而業界同工及服務使用者在年多前出席社署安排的諮詢會後，近期向
社聯表示希望知道最新進展，期望社署與他們跟進溝通。 

 
第二部份 – 與社署代表交流環節 
 
下午 4 時社會福利署代表陳德義先生﹝副署長(服務)) / 助理署長(安老服務)﹞、馮曼瑜女士
﹝總社會工作主任(安老服務)2﹞、陳創麗女士﹝總社會工作主任(合約管理)﹞參與下列討
論事項。 
 
A. 2021-22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與長者服務相關的內容 
 

1. 社署代表簡述在財政預算中提及的長者服務項目。有關財政預算中提及將增加約
8,800 個安老宿位及約 2,800 個資助長者日間護理服務名額的具體時間表，社署代
表表示有關資料已在政府不同的公開文件中提及，個別項目落成的時間不同，預計
於未來數年可陸續投入服務。 

 
2. 就著委員詢問來年長者服務會否減少津助金額，社署代表回覆未有相關資料。 

 
B. 更新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統評機制)之進展 
 

1. 社署代表表示，更新的統評機制計劃在年中推行，並將會在 4 月或 5 月期間為各長
期護理服務轉介辦事處/服務單位的社工及評估員安排簡介會。由於疫情導致評估
個案積壓，期望現時疫情稍為穩定，評估的進度可以加快，以便順利推行更新的統
評機制。 

 
2. 有關評估員的訓練一事，社署表示連同剛於今年 2、3 月完成考核的評估員，預計

在年中推行更新機制時，約有 2,000 名評估員。在新機制下，所有透過現行統評機
制在中央輪候冊上所輪候的服務將繼續有效。若長者在進入服務前需要以新評估工
具再評定其長期護理服務需要，其評估結果會與中央輪候冊上所輪候的服務比較，
社署會以兩者較高護理服務需要的建議作服務編配。 

 

3. 至於與業界同工及服務使用者的溝通，社署代表表示早前已出席多場諮詢會，瞭解
他們的意見，而更新的統評機制亦已回應他們的關注，這包括將長者獨居、家中只
有長者夫婦同住、照顧者壓力和家居環境風險等因素納入長期護理服務需要的評估
中。關於他們期望與社署保持溝通一事，社署代表表示可考慮於 5 月份，透過社聯
安排與他們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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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 
 

1. 有關疫苗接種計劃，社署表示流程指引會在下星期為殘疾人士院舍及安老院舍舉行
簡介會時備妥。 科興疫苗的接種由衞生署透過院舍防疫注射計劃的到診註冊醫生
到院舍為同意及評估適合的院友接種。至於復必泰疫苗的接種安排，會由醫院管理
局(醫管局)  安排外展疫苗接種團隊(外展團隊)到院舍為院友接種；由於程序較為複
雜，醫管局的外展團隊會為院舍作接種流程及配套評估，再分批安排為同意及評估
適合接種的院友接種，稍後會與院舍個別聯絡。 

 
2. 社署代表建議院舍先行徵詢院友或其法定監護人接種疫苗的意願、按時限填妥及提

交同意接種名單及摘要，並為於醫健通登記疫苗接種紀錄作出相應的準備，例如開
設醫健通戶口。 

 
3. 有委員表示有院友家人希望先徵詢醫生意見才決定是否同意接種疫苗，但到診醫生

需要就此額外收費；委員詢問社署會否就此額外給予資源。社署表示院舍可以靈活
運用到診醫生計劃的資源作出安排。 

 
4. 另外，有委員表示接種新冠疫苗的程序有別於接種流感疫苗，無需取得院友的家人

(非法定監護人)之同意。委員憂慮如長者未能自行作出決定，其家人及醫生對於長
者是否應接種疫苗持不同看法時，應如何作出處理；如遇上院友在接種後出現健康
問題，院舍有甚麼法律責任。社署代表鼓勵院舍與家人充分溝通，並指出醫生會根
據相關科學委員會的共識建議作評估及因應臨床判斷為院友評估其是否適合接種疫
苗，以符合長者的最佳利益為大前題，並會充分考慮及尊重長者及其家人的意見。 

 
5. 最後，社署代表表示，衞生署正招募醫生參與院舍防疫注射計劃為院舍長者接種科

興疫苗，這些參與計劃的到診註冊醫生名單將會上載於疫苗接種計劃專題網站，院
舍可按名單選擇及聯絡合適的到診註冊醫生，為長者在院舍內接種疫苗。 

 
6. 至於參與院舍外展接種先導安排的首十間院舍中分別同意接種科興疫苗及復必泰疫

苗的院友數目，社署表示由於院友最後是否接種仍待醫生評估，有關數字的參考意
義不大。 

 
D. 安老院實務守則的修訂 
 

1. 委員向社署代表表示，在 2021 年 3 月 17 日社聯的院舍服務網絡會議中，獲社署
知會安老院實務守則的修訂內容，並將於 3 月底前致函院舍陳述修訂，而修訂內容
將會即時生效。對於社署在修訂內容有具體文本後未有諮詢業界，只是作出知會，
並且修訂內容的文件將會在送達業界的同時即時生效，拒絶設寬限期、舉辦簡介會、
或提供在網絡會議上展示的簡報讓業界盡早作出準備，委員表示震驚、失望及遺憾。
委員認同實務守則的重要性，並願意作出配合，期望署方按以往的做法，在有具體
的修訂方案時先諮詢業界，維持一貫良好的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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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署代表表示，安老院實務守則為行政要求、涉及法例規定及監管，適用於私營及
津助院舍。當修訂內容生效後，如院舍有任何關注，社署有關職員可以再作解說。
至於委員所表達的關注，社署代表會向相關的助理署長轉達。 

 
E. 其他事項的進展 
 

1. 長者地區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的角色及功能檢視 
 

社署代表表示題述事宜正進行內部討論，約一至兩個月後應有最新消息與業界跟進，
並重申是次檢視不會作出重大的改變，主要是跟進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建議。 

 
2. 為安老院舍提供的「照顧認知障礙症患者補助金」(DS) 

 
2.1  就業界提出以 InterRAI 9.3 作為評定 DS 的基礎，免除醫管局的核實程序，

社署會等待更新的統評機制實施一段時間後，在有足夠的個案資料作參考時，
才研究以 InterRAI 9.3 取替現行做法的可行性。社署會與港大研究團隊了解
所需的個案資料及數目，以及替代機制是否可行。 

 
2.2 有關更新的統評機制一事，委員表示港大研究團隊已完成 case-mix study，

而當中提及 Home Support Service (HSS) 中包括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
案)及支援輕度缺損長者之家居服務試驗計劃(下稱「試驗計劃」)，故此詢問
社署將來如何理順試驗計劃。社署代表表示， HSS 服務包括上述的兩項服務，
轉介社工可按評估結果的建議，協助長者透過現行機制申請服務。至於試驗
計劃的未來路向，政府會審視試驗計劃的研究報告、實際運作的經驗及數據、
資源的情況等再作安排。而長期護理服務的服務編配會在日後舉行的簡介會
中詳述。 

 
社署代表於下午 5 時 50 分離席。 
 
 
4. 其他事項 
 

4.1 「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 
 

社署於 2019 年推行為期 4 年的「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試驗計
劃），並已在今年初與個別機構進行中期檢討。總主任表示有參與計劃的機構建
議社聯組織會議，以討論現時運作的情況及服務將來的發展。有參與計劃的機構
委員分享現時的運作情況，並同意召開機構會議。 
 
(會後備註:  會議已訂於 2021 年 4 月 23 日早上以線上形式舉行) 

 
 

 



9  

4.2 2020-21 長者友善措施致意行動 
 
總主任報告「2020-21 長者友善措施致意行動」的初擬得獎團體名單，已於早前
透過電郵取得長者服務專責委員會的通過。第八屆的長者友善措施致意行動頒獎
典禮已訂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舉行，今屆因防疫措施及場地所限，未能邀請各委
員蒞臨出席；但本會會將典禮過程錄影，待整理後將會與各位分享。  
 

5.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會議於下午 7 時結束。 
 
 
 
 
 
 

 
 
 


